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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    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自主檢查表 

公司（商號） 

或個人 
 

營利事業登記或身
份證統一編號 

 
公司商號 

檢查人員 
 

遊客人數      人 檢查日期 
  年  月  

日 

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標準 是否符合 說明 

1 舟具設施 

水域遊憩活動艇設備經「高雄市水域遊憩活動艇檢驗標準」檢驗
合格、保養良好且功能正常，無損壞情形。 

□是 □否  

動力水域遊憩活動（救生）艇船外機螺旋槳應裝安全防護網。 □是 □否  

2 通訊設備 
每艘救生艇備置具救援及通報機制之無線電通訊器材至少1至2
具，且功能正常。 

□是 □否  

3 緊急通報 

已瞭解緊急救難單位聯繫方式、醫療後送路線及責任醫療院所
等。 

□是 □否  

已瞭解茂管處緊急通報機制 

電話07-6871234、傳真號碼07-6872222。 
□是 □否  

4 安全宣導 

已播放安全宣導影片，並予說明及示範。  □是 □否 

 
是日有飲酒者，不得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活動。 □是 □否 

患有心臟病、高血壓、羊癲症等疾病者，應衡酌自身狀況是否得
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活動。 

□是 □否 

5 合格裝備 

遊客均提供合格、合身救生衣及安全頭盔。 □是 □否  

救生衣應附有口哨，另救生衣及安全頭盔之扣環及連接帶均無損
壞及脫落情形 

□是 □否  

救生衣及安全頭盔均確實穿戴完備。 □是 □否  

6 超載情形 
每一浮具搭載遊客至多    名，無超載情形。（依水域遊憩活動
艇核定數量搭載，最多8人。） 

□是 □否  

7 救援設備 

每3艘水域遊憩活動艇應至少配置救生艇1艘，未滿3艘以3艘計。
目前有   水域遊憩活動艇，救生艇  艘。 

□是 □否  

每艘救生艇應同時配置至少2人，其中至少1人為合格開放性水域
救生員。 

□是 □否  

已於水域遊憩活動合適處設置緊急救護站（須配置救生艇、救生
人員、車輛 

□是 □否  

已於河道激流處以紅色旗幟標示危險區域 □是 □否  

8 活動報備 
已於活動前填報「非營業性質水域遊憩活動活動報備表」或「營
業性質水域遊憩活動活動報備表」，並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向茂管
處報備完成。 

□是 □否  

9 活動人員 

工作人員及救生員熟悉溪流特性及路線。 □是 □否  

工作人員及救生員精神狀況良好。 □是 □否  

工作人員及救生員無飲酒情形。 □是 □否  

備註： 

一、 本自主檢查表，應於每次活動前填寫完成並簽名確認無誤：如有任一項屬「不符合」之情形，應停止活動。 
二、 本次水域遊憩活動活動出發前，經自主檢查無誤；結束後應於是日將本表傳送本處人員。 

負責人或其授權代理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自主檢查人員簽 


